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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政发〔2023〕2号

源泉镇人民政府

关于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管理考核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镇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，

强化工作职责，严格日常监管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切实发挥公益性

岗位提高乡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重要作用，实现公益性岗位人员

的规范化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招录条件

第二条  

1.遵守法律和村规民约，具有良好的品行、服务奉献精神；

2.具有岗位需要的专业和技能；



— 2 —

3.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，能够学会使用操作智能手机、操作

电脑基础办公软件；

4.符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安排的工

作，如社会保障、安全应急、乡村振兴、长者食堂、环境卫生清

理、秸秆禁烧巡查等；

5.综合各方面因素，优先录用可以胜任工作的脱贫户、低保

户、残疾人员和确实困难的扶养未成年人的单亲人员；

6.上岗人员签订录用合同，最低服务期限一年，为保持工作

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优先录用工作时间超一年的人员；

7. 区、镇人社部门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经村两委民

主评议后，根据各村分配的名额确定上岗人员，未录用但符合招

录条件的报名人员全部纳入镇公益性岗位人才库管理，后期如有

人员退出岗位，镇人社部门将综合劳动技能评价、志愿服务信用

积分等情况，从人才库中择优进行补聘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录用：

1.已经享受期满公益性岗位、企业吸纳、灵活就业扶持政策

的就业困难人员；

2.通过用人单位吸纳、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等方式已实现就

业的人员；

3.享受财政供养或村集体经济补贴的村干部，享受财政补贴

的警务助理、网格员、计生专干、村医等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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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已享受职工养老待遇、企业在职职工、有营业执照、股东

身份等人员；

5.违法违纪正被调查处理的；

6.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章 上岗原则

第三条 开展乡村公益岗工作，初衷是解决部分乡村困难人

群就业问题，提高收入，缓解家庭经济压力，协助镇村做好基层

公共服务工作。上岗人员要端正态度、转变思想，不是所有困难

人员都能上岗，坚决杜绝只领钱不干活等套取国家资金的违法行

为。领取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后，作为享受财政补贴人员，要摆

正身份，积极协助所在村做好公共服务工作。

第四章  管理考核办法

第四条 乡村公益岗人员必须服从镇村统一安排。考核实行

日常考勤和月度考核、年终评议相结合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履行

岗位职责、遵守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等情况。凡日常考勤不达标

或年终考核不合格人员，用人单位向镇主管部门提出建议，经审

核后，予以解聘，并停发岗位补贴。

1.所在村必须严格落实日常管理主体责任。应明确 1名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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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、认真负责的村干部具体负责管理工作，并于每月 5日前上

报公益岗考勤考核表；另根据实际，做好公益岗每日工作安排、

日常出勤记录、影像资料留存、劳务完成情况等，不得流于形式，

杜绝送人情、只拿工资不干活等现象，一经查处严肃处理。

2.乡村公益岗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 2小时，原则上工作时间

为上午 9:00-11:00，如遇突发事件、统一行动等特殊情况和镇

村安排的阶段性工作，村两委可适时调整或适当延长工作时间。

3.乡村公益岗实行轮岗交叉管理制度，镇根据工作开展情况

可全域范围内统一调配工作人员和工作岗位，不服从人员予以辞

退。

4.乡村公益岗工作期间，使用水印相机拍照上传工作照，规

定时间不上传照片或者照片不符合标准均视为空岗，公益岗人员

不再享受当天工资待遇。

5.镇纪委和人社部门组织人员不定期查岗，查到空岗一次，

扣公益岗人员当月补贴 50 元，扣所在村目标考核分数；累计空

岗 3次或被区级以上部门查到空岗的，视为日常考核不达标，公

益岗人员立即予以辞退，并对村两委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。

6.乡村公益岗上岗前须签订承诺书和保密协议，工作期间有

不符合公益岗继续上岗条件的，应主动告知镇人社部门，及时办

理辞职手续；如故意隐瞒或由区镇核查发现，将立即予以辞退。

经上级主管部门动态核查，不符合上岗条件的当月起不再享受补

贴，根据不符合条件的情形，已领取的补贴予以退回，不退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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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失信名单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个人承担。

第五章  岗位退出办法

第五条  协议期内有以下情形的，应及时退出公益性岗位：

1.通过用人单位吸纳、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等方式已实现就

业的；

2.自愿退出岗位的；

3.公益性岗位已满规定期限的；

4.因身体健康状况或技能水平不适应等原因，不能坚持正常

工作的；

5.申报材料虚假失实的；

6.本人无提供相应劳动，他人顶替上岗的；

7.不服从岗位管理或违反岗位管理办法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
8.工作质量、标准达不到要求，经督促整改仍不到位的；

9.在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
10.其他不符合乡村公益性岗位条件的。

凡有人员出现以上情况，及时清退，同时停发岗位补贴。公

益性岗位人员实行动态管理，出现空岗时，按规定程序予以补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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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附  则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 源泉镇人民政府     

2023 年 1 月 31 日    


